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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薄山區整酋怔螢山管理捌度之研究
一朝向入出山登記報備制的再思考-

陳永龍

摘要

台灣山區的登山管理,不請就法制面向或者社會面向而言,基本上都還停留在警

察國家之意識形態所延伸的「申請許可制」之齲裡。因此,山區的管理因為不同業

務部門不同管理軍位的需要,不儘法令上缺乏整合性的連結,在管理上往往也各自訂

定管理規定與辦法。而從登山作為一種移動性污染源或山林生態的干摟者角度思之,

在生態的埋趾一定程度地限制人民入山,在法理上是可以被允許的‥只不過,這種

消極的保守王義作法,卻未必有助於更健全的登山環境,也無法讓愛山的登山者咸為

山林守護者。本文王要檢討台灣山區管埋相關之法令規章,並以「登記報備制」作為

一種未來方向的芻議,分別就登山環境管理、登山活動管娌與登山教育等三個層面,

提出暫時性的建議。

【關鍵詞】‥入山菅制、登記報備制、登山璜境、登山活動、登山教育

壹、現象建構

全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超過220座之多,以「山岳之島」稱呼台灣可說一

點也不為過。山林地區常因地形起伏或河川切割等天然環境的隔絕,孕育出許多珍實

特有的生物與生態系;探究吸引大眾投入登山行列的理由,除了強健體魄、登山望邊

之外,山林間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獨特的生物、棲地、生態系也是吸引眾多登山客

前往的主要原因。

台灣過往的登山活動,由於缺乏完整的山岳政策、專實的行政經管單位與登山教

育艘構,大部分的登山知識與技能之傳承,均賴各登山社圍之內部傳習;而台灣山區

的登山管理,亦因為不同的土胞使用分區和不同職權所在,而分屬政府饑關不同軍位

執掌川舢匕之狀況,不僅引起許多登山團體與登山專業人士詬病,也迢戚登山管理體

系上的紊亂。尤其在各保育區、保護區的設立後,登山更應注意山林保育課題;但在

玉山運動等推波助瀾下,近年商業登山活動日益蓮勃,這些未受妥善規管下的登山旅

遊活動,不僅增添登山安全的變數,更可能帶來生態保育區的承載量負擂。



而若我們回到「使用者」的角度,回到山的世界裡垂新思考,在基本概念上,登

山者枝稱為「登山客.是不無道埋的。因為「登山客」利傳統「原住民」與山的關係,

不諭就角色、身份、活動屬性而言,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若以嚴苛的「生態人」

角度來省思人與山的關係,登山者在山岳生態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可以暫時界

定為「一種移動性的污染源.的存在,或是山林生態體系的干擾者與過客,登山者並

不屬於該生態系統的一貢。

只有在這樣的命題假設下,當代政權的「山林管理」才存在一種法哲學的基礎,

以提供法埋學的諭證依據,而讓國家得以在保育「生態文化多樣性」的目的下,透過

「限制登山者的權利.和行動自由的方式,來促成山林保育的目標,以維讀原本豐富

多樣的生態系統與文化系統。只不過,現代國家對於大自然保讀的政策思維,也一樣

得接受更原基的講詰挑戰‥即在生態學跟法哲學基礎上,面對原住民和登山者都可以

是山林守讀者(而未必只是移動性干捂源或污染者)的角色,甚至比官僚體系更有能

力守讀山林的質疑。

從砝殖民的歷史層面來看,過往原住民在傳統領域內的採集、漁獵與游耕生活等

等慣習,原本就是一種自然人與生態人的狀態;卻是在原住民各部落都被強制納入主

體社會和現代國家系統後,殖民政權致使的移風易俗,才便原住民部落的傳統生活大

受影響。就台灣原住民的歷史經驗來說,從日據殖民時期的集團移住、衛生改進等等

措施,以至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後所調的的「山地三大運動」 (即扶植授產、定耕農

業、山地人民生活改進)後,都便當今原住民部落受到漢人圭流社會的巨大影響,只

有少數深山部落中的老人家與不迺應平地文明社會污染、堅持回到自己土地上生活的

’原住民,還能維持署接近生態人的生活。

但在殖民歷史的現實中,台灣原住民各部落對於「山林管埋」的主導權,早已淪

喪。過往部落同盟時期的部落政治,因各部落能擁有自己的「傳統領域」而維繫署一

定程度的生態政治穩定平衡;但在殖民政權進入後,取而代之的是國家體系主導的山

地行政與山地管制,不諭基於對山區原住民的「防蕃」恐懼的山地管制,或基於歐美

西奴學卞的生態保育潮流的山區保護,在蕙識形態層面基本上多是一種消極的、保守

主義的、官僚主義的作法,而藉著「空間隔離」政策來進行山區管理工作°

即便今巳,我們依然可以琶到這個隔離主義下的影響。對於許多登山者來說,並

不可能真正溝楚去哪些山區需要辦理什麼樣的入山申請;而登山者對於「為何上山的

行政程序這麼麻煩.也多半威到無奈,這樣的疑惑始終未曾消除過。下面這一段疑惑

所引發的諸多討講,即是值得注意的基本面向: 「有一點迷惑,為甚麼會有行政院農委

會下的叮林務局』,還會有一個行政院營建署下的口國家公園』,到底是農林業還是營

建業,看了看網頁,好像除了區域(山頭)的劃分外,各有各的法源依據,奇怪的是

業務蠻接近的,保育研究、解說與教育、休憩與旅遊、除了林務局上多了些比較專業

的地理資訊系統外(使用GIs及autodeskmapguildinterface) ,好像都一樣,對我們登

|國民政府遷台後,接收日本政權迺產而在1951年左右開始推行“山地人民生活改進..三大運動,並

頒訂相關辦法:包括《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 , γ獎勵山地人民育苗及造林寶施辦法》 , 《獎勵

山地定耕農業寶施辦法》 c

!泛指那些把歐美世界的觀念與作法抄來就用,完全不加反省、修正的傘來主諼式作風,範屬一種臣

服於歐西世界的自我奴化意識。



山的人而言,如果要進入這些區域,還要跟F警察機關』另外申請,通些機關都有職

權管理人民進入,道些機關沒有橫向的聯繫嗎?覺得很奇怪,迫好像是日系組織與美

式組織交雜,看不懂,怎麼演變成這樣的組織型態?」’。

誠然,當前台灣山區多屬國有林地,土地隸屬林務局的管埋範圍;而地面上的經

蠻管理則因不同之目的事業屬性,分別有不同權責管理單位。軍就「登山」角度來毒,

入出山管制歸內政部警務署主管,登山嚮導證歸鱸委會主管,山區救難歸內政部消防

暑主管,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登山歸國家公園管理處主管,進入一般國有林地,

包含自然保育區(保讀區、保留區、野生勤物垂要棲息地等等)歸林務局主管;這樣

的紛亂主管機關和各種規定,確竇造戚許多想登山的人在申請入山許可時的困捷。當

然,也因整個社會尚未形咸一股足夠的文化迫力,以致政府相關單位面對山區管理時,

很少會把登山與山區管理當作是施政重點;而這樣的山區管理,總讓整個山區保育與

登山菅理,更顯得多頭馬車拉扯下的支離破碎。

若從整合性的登山管理觀點來看,不同單位如何在登山菅埋上具有統合性的制

度,當是未來登山管埋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尤其在政府組織再造尚未啟動,在當前各

單位部門分層負賣的狀況下,如何統整、協調,更需要有前暱性跟魄力的鬲層泱定,

才可能有所突破。此外,台灣的山岳環境相異於歐陸及美國,在輿國外民晴不同、環

境不同、法律體制不同、管埋輦位不同等等的情形下,更應積極蠻展一套屬於台灣本

土環境下可行的「整合性登山管理」制度與推勤饑制。

換句話說,本文擬在保育山林生態璜境的前提上,兼顧登山安全與具有環境倫理

的登山索養的考量,來當作「山林管理」應該面對重要課題與思考起點,以提出針對

台灣山區髏境可行之登山管理制度,促進台灣山林永續發展的山林守讀邏勁。以下,

研究者透過質性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專家訪談、法制分析等等方法,先回顧台灣山區

入出山管理的歷史脈絡,再提出從「申請許可制」到「登記報備制」的典範轉移及其

胄後的社會意涵。準此,據以揩出當前台灣山區相關登山管理與登山教育的法制規定

的關邁,提出前瞻性的觀點與未來努力的方向。

貳、台灣山區山地管制的歷史脈絡

今巳台灣山區的菅理,在土地分類與分區管制日益複雜的年代裡,已經不單單只

是警政單位基於人口調查與控制的需要,更和生態璜境保育有關。也因此,思考台灣

山區山地管制的歷史,大抵包含兩個面向的軸線得要思考。

一、聱政時期的入山管制

戰後國民政府治台對於山區的山地管制,在威權統治時期它當然是屬於

警務範圍。但在早年台灣相關法制尚未完備的狀況下,許多規定多半只是一

種行政軍位的內部規定,其法律位階不應擴及全國與全民來實施。

在解嚴前尚未頒訂「國家安全法J的年代裡,登山者進入特定山區的入

山管制,就是警政葷位行政命令的一紙規定而已。在國安法修訂後,入山管

3詳細討論詣參見「登山補給站.論壇。討論主題:口林務局』叮國家公園』跟嚐察機關』。第一篇

發表為rene(rene) ,寫入時間覓2007/08/18(六)02:17肋m211,72,暈。討論串所在之網址:

hap :〃wuw.keepon.com,tW/AcliveSite/Message/One,aSP?Message【D=6095 8



制的依嬤乃從屬於國家安全法暨其施行細則,開始有了法源基礎。在聱務處

印製的小手冊《山地管制暨野外安全維讀有闕法令輯要》」台灣省政府警務

處, 1993/6/l )中的「人民入出台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 (國防部/內

政部: 1993/4/24 ) ,第一項就載明該作業規定乃「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四十八條規定訂定。 」因此,入山管制的目的,似乎是和登山安全無關,而

套上個「國家安全」與「維讀山地治安」的大帽子。

研究者曾在2000年時,為文講述「台灣當前的入山管制與高山嚮導員

援證制度,毒趕來好像是為了增添登山安全而設計,但實際上卻非如此。入

山管制乃基於國家安全法的理由而制定,和登山安全可說是毫不相干;而高

山嚮導員援證制度原是簪政署高山地區防範救讀山難注意事項的附屬規定,

雖移交到行政院體委會主管,核定辦法卻一成不變,致使高嚮證依舊只是辦

埋高山地區入山證的工具,始終無助於登山安全。本文認為,除非改變高山

嚮導貫授證辦法以及入山管制規定,並加強登山教育;否則現行的規定與辦

法,不僅涉及遷憲,更只會鯉繽衍生種種鑽漏洞的變形,以及倒果為因致生

似是而非的誤講,甚至讓高嚮證變成了商品,終究無助於登山教育與登山安

全的提昇。 」 (陳永龍, 2000)

若回到「山地管制區」的法源來思考,在《國家安全法》 ( 1992/7/29修

正公布, 1992/8/l施行)的第五條第一項: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

維謹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區,

釗為管制區,並公告之。」以及第二項:「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應向該管機

關申請許可。 」相關懲處則源於第七條第一瑣:「逮反第五條第二項未經申請

許可入出管制區經通知離去而不從者,處六月以下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

此外,在《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 (1995/ll/29行政院修正贛佈)中,第

四章入出管制區之許可的第二節山地管制區,第二十九條載明「_.山地管制

區,由囝防部會同內政部根據維護山地治安需要,就台灣地區各山地鄉行政區內之山

地剌定公告之。 」第三十條將山地菅制區依其性質,分為「山地經常管制區」

(即深山,昔日應辨甲種入山證地區)與「山地特定管制區」(即淺山一帶昔

日應辦乙種入山證地匾) , 「_.菅制區設置檢查哨,由鼙察機關執行檢查、管制任

務。 」第三十一條載明人民入出山地菅制區應向該管單位申講許可,查驗身

分證明文件。第三十二條載明無需申請許可、僅需查驗身分之情形。

更細的入山管制規定,主要在於「人民入出台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

的條文內。該作業規定的前身,是國安法之前訂定的《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山

地管制辦法》(行政院國防部, 1961 )。改訂後的第六到十五項,規定了人員、

入出事由及申請方式。其中第六項為「無須申請許可」者,如原住民、設藉

或設廠於管制區內的平地人、因公務需要進出者等等;第七項為因「不可抗

力或緊急情事而有入出需要」者,如天災、空襲或急病救難等等。第八、九

項分別為限制中外人民「可入出經常管制區但須申請入山許可」之事由;包

括學術研究、公民營事業業務需要、醫療救濟服務與傳教、管制區內工作就

業、登山健行、探訪親友、以及其他具正當事由而經由主管機關核可者。第

●



十至十二項為入出經常管制區申請方式及時間、地區限制;第十三至十五項

則為入出山地特定管制區之申請規定。

其中,直接和登山有關的兩項入山管制作業規定,出現在第八項第五

款:「機關、學校、公民營事業機構、人民團體或人民因組隊(三人以上)登

山健行者(攀登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山者須領有嚮導證之嚮導隨行)。 」以及第

十頂,規定國人「依第八項第一至五款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者,應持所

屬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出具載有入山人數、事由、前往地區、停留期間之

證明文件,集體申睛者另附入山申請名冊一示三份(格式如附件一;攀登三

千公尺以上高山者另附計畫書及路線圖),連同國民身分證⋯向警務處或該管

警察局、警察分局或國家公園警察對申請山地經常管制區入山許可證(格式

如附件二)。_」

特別要注意的是,有關「三人以上才得入山登山健行」以及「三千公尺

以上必須有高山嚮導證的登山嚮導隨行.的規定,已經在2001/12/20公布的

修訂版本中移除。而這樣的移除造咸兩種現象,一是便利了人民入山的申請;

但同時也便在1998年被移轉到纔委會的高山嚮導員授證辦法(體委會後來研

擬修訂為「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 ,不再作為入出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申請入

山許可的用遠,而讓登山嚮導員的授證,不知所為為何。

在2001年修訂作業規定之前,就法理言法埋,該作業規定乃依國安法

施行細則訂定,那麼按照法理,入山管制基本上便已假定了‥ 「每個入出山地

管制區的人,都是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因此,被限定最嚴格者就

意味5是「最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者‥而由該作業規定我們不難發現,登

山健行竟是所有申請入山許可的管制當中,限制條件最嚴格者!

調查研究或其他埋由入山,因為不是登山團體,故無磊嚮證,但迺常卻

可變通用鄉或縣作為申請的大範圍,邂免掉了高山嚮導證的問題‥並且可以

一次辨三個月,進出申請區域內不同檢查哨而重複使用。但登山就不行如此

了,不僅彼限於必須是「登山相闕團體」才行,且須一次一次申請;若要上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所被要求檢付的文件及證件就又更多。正是因為規定

不合法理,想以登山理由取得入山許可如此困難,再加上手續麻煩繁瑣,也

難怪會促便許多山友,只好未辦入山證(或無法辦)就逕行入山。

其次,我們假設《國家安全法》乃基於國家安全之需要,劑設山地管制

區是合理的,因而可以限制人民入山。若是如此,其下援的相關規定,也應

和國家安全有關,才具備法律延伸之效力。因此我們得仔細思辨該作業規定,

是否超過法律授權範圍。在入山管制規定的第八項第五款,規定未隸屬於機

關學校或機構團體之「人民.得以組隊登山腱行,而第十項卻規定了「應持

所屬機關學校或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 ,方得辦埋入山許可;這裡顆示出兩項

規定之間的前後矛盾,又說人民可以自行組隊登山,又要人民有機關團體證

明才能申請,不等於非要人民去「靠行」不可嗎?

同時,第十項規定剝奪了自行組隊之人民辦埋入山許可的權利,也涉及

達反了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精砷。至於規定登山腱行的組隊人數限制,

更是於法於理均無所據。於理,誰說雙人或獨自就不能登山?縱便基於登山



安全考量,一個人或兩個人只要經驗夠,也邊比三個以上經驗不足的人還安

全!於法,就算入山管制依據國安法及其施行細則,難迢國安法就能(或有)

限制登山健行必須是「三人以上.組隊嗎?或者說,基於「國家安全」的理

由,三人以上入山比較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顯然,這些作業規定和國家安全並無直接關。非隸屬於機關團體之個人

入山以及登山人數,既與登山安全無正相關之必然性,也和國家安全無關;

若說該作業規定是依據國安法之授權,則其限制人民之權利的範圍應也僅以

與國家安全有關者為限,登山究與國家安全有無相關尚咸闆題,更何況該規

定無故限制人民組隊,以及登山健行之最少人數。在這榛的狀況下,去除了

「三人以上始得申請登山健行.的規定,當然是比較合理的作法°

儘管如此,登山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法理思考,仍顯牽強。即便國安法

可以限制人民入山,既有關於登山相關的入山菅制的行政命令,恐怕也可能

超過《國家安全法》的法律授權範圍。換句話說,登山這戶外休憩活勤,究

竟和「國家安全J何干呢?難不咸,我們都咸了「可能在山區密謀造反、煽

動山地或破壞山區治安的嫌疑犯」嗎?或者,登山者比起依法設立登記的工

礦農林業者(依第八項四款入山) ,更容易暹反第二十一項五款: 「不得有損

害山地人民利益或破壤自然生態之行為」的情形?

因此,研究者回顧台灣山區「入山管制」的歷史脈絡,揩出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裡,入山管制其實源於當代殖民政權所設立的隘堯防番制度,以至白

色恐怖所延伸之「防備人民.的心態。而二二八的事件如今既已獲得平反,

這種承襲自威權統治的心態是否合埋,更屬可議;也因此,研究者(2000)

的諭述中,印巳揩出國安法在與人民登山相關的自由權利方面之限制,都可

能有達憲之嫌!

事賽上,由國安法施行細則中我們已可看出,山地管制區是根基在原佳

民行政區(山地鄉)的範圍上,為了所離勺「國家安全」與「維讀山地治安」

的理由而畫嗷。但戰後山地鄉行政區的劉設,基本上卻可說是建立在日本人

為了統治原住民,所作的「審地劃設.基礎上而來。換言之,山地菅制一方

面管制平地人民入山,昔巳檢查哨並掛有重大迺絹犯照片以供稽查比對‥但

它同時更兼作監控原住民(當時破稱為山地人民或山胞)的柵門,這就又和

台灣的原住民各部族,被納編到近代國家體系內的悲慘命邏有關°

晚溝(1860年之後)時期行開山撫番政策,開繫了北、中、南三路多條

宮道(包括崑崙拗古逵、八通關古迢、蘇花古迺、關門古迢等等)通往後山,

就是為了軍事的理由,招撫崇山峻嶺後的「化外之民」 (被稱為生番)°雖然

當時「生番地」大部分的部落,並沒因此一官方版圖與王權宣示而喪失自主

性,但開山撫番結果確竇便番界內移,隘勇線向內山(東)一帶推進,土牛

紅線再往內移(註二)。事實上,當時的土牛紅線也就是「防番」的嘗戒線,

各地「隘寮」則為民防檢查哨的濫觴。

日據殖民時期,進行大規模的「埋蕃.事業,最後用武力征服了台灣的

原住民,使警政權力全面伸入各山區部落。更為了榨取山地富源之經濟利益,



1925年起的森林計畫事業,將山地林野區分為「要存置林野」 、 「不要存置林

野」與「准要存置林野」三類;其中「要存置林野」即現在的國有林,而「准

要存置林野」則是「琶人所要地」 (今原住民保留地)與軍事需要用地(藤井

志津枝, 1997)。日本政府開始了全面監控山地地區的年代;因而山區各大部

落幾乎都有警察駐在所,嚴格進行入出山管制,以防「蕃害」。

戰後的國民政府,基本上繼承了日本人留下的殖民戚果:因此山地管制

依舊是所講國家安全的軍警防護手段之- 。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為了

控制人民行為,發生了國/民衝突流血的二二八事件,之後綑續了一殷時期

的白色恐怖,而順利地延續其跛權。在這種對人民設防的心態下,「山地人民」

對其而言自然更為陌生而充滿恐懼;畢竟「山地地區」在統治者的文化想像

裡,既是山林富源,卻總又交雜署偏遠、落後、危險與野蠻等等的意像。在

這種情境下,當然繼續沿用巳人遺留下的咸果,進行入山菅制。

由此,我們才能娌解入山管制背後的意識形態,並非為了登山安全,而

涉及統治者對原佳民的文化偏見與設防之心,怕他們造反;一些深山地區至

今仍育軍事設施或是砲台遏蹟,這些古道照血腥的歷史痕跡,不正是日據時

為了監控與鎮壓原住民餘留的基地嗎!當然,入山管制在不同的歷史年代

裡,意義不盡相同;但在意識或潛意識層次裡,入山菅制法令背後的「防蕃」

心態卻無二致。清領時期為了防「化外之民. ;目據殖民時期則為山林資源,

將之作為鎮壓與監控原住民的手段;國民政府時期雖接收了前朝統治咸果,

蕭規霉隨,卻又不似巳劃訓鼓密。因此,若說入山管制依於國安法與國家安

全之需要,還不如說是「政權統治人民之設防心態」還貼切些。

二、生態保育的入山管制

除了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所進行的管制之外,目前登山管埋中更嚴苛的

管埋規定,乃源於生態璦境保育的埋由。

自從近代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危害開

始,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著兩個軸線的環境邏動,一個是以「反公害」為出

發點的「環境保讀.運動,另一個以強調「自然保育J為訴求的「環境教育」

運動°這兩種運動,前者往往被視為激進主義的抗爭邏動,被畏懼政治抗爭

者視為洪水猛獸‥後者往往是溫和的保守主義主張,而被積極份子斥為鴕鳥

的政治妥協者。

然而,儘管兩捶取向的環境邏動在一開始的出發點上有差異,背後的緯

極關懷卻應該是相同的,即:建構一個更乾淨、更尊垂生命和自然野地的健

麋環境。在過往,這兩種關懷行動往往分屬於不同類的人,少有交流;近年

則因環境破壤的日益嚴重,既是全球化又是社區化的共通議題,諼這兩類的

人不得不交會、互動、相挺,而能共同為「環境權」奮鬥°

台灣的環境運動,亦大抵分屬這兩種軸線的現象。自1980年代開始’

因環境污染影響生存與健劇勾「反公窖」運動,如「後勁反五輕」等,多是

達結勞工運動、社區邏動的抗爭行動:另一方面,則是以保育生物學界`璦

境教育組織等為首的生態保育主張與環境教育運勤。而不諭哪種邏動,都會



便宮部門受到壓力,而不得不試署調整政策,以舒緩社會壓力。

以自然保育運動來說,其對台灣宮部門的影響,就是促使台灣不得不在

國際潮流下開始制訂與「自然保育」相關的法令、制度、政策,並設立了「國

家公園」和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機構,而林務局也就「自然保諄

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等等保護區,進行劉設與公告,

來迎向這個世界潮流。儘管如此,若用台灣陸域環境的管埋來舂宮部門的保

育施為,與「山」有關的保育課題,事實上並未以自然地理區域、生態或文

化區域的區分,而把管理權責統一起來;相反地,卻是以官僚體系的劃分,

而把同一地域的不同事權綸區膈開來。

由於山是台灣重要的地形地貌。台灣本島國家公園中,玉山、太魯閭輿

雪霸等三座高山型國家公園,涵括台灣三干公尺以上知名百岳超過三分之

二,稱得上是名符其實的「山岳型」國家公園;而國家公園之外的鬲山地區,

亦都是林務局管轄的範圍。因此,登山健行活動,自然的咸為國家公園和林

務局不得不面對的戶外遞憩活動。如何在保育山林生態環境的前提上,兼顧

登山安全與培養環境倫埋及登山秦養,實為台灣山區永續蠻展之重要課題。

因此,不諭是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或林務局的自然保育區等,要進入

這些區域都必須經過特別申請的許可才行;背後的埋由,當然都是「生態保

育」的主張。此外,這些軍位也都必須在觀光遞憩方面,希望透過解說教育

等手殷,來提升遊客的保育觀念;國家公園與林務局儼然咸為「生態保育J

的引領、倡議與監護者,更扮演了「教育民眾」的角色。國家公園早在成立

之初,就曾打出「除了攝影,什麼都不取‥除引卻印,什麼都不留! 」的宣

導標語,而林務局這兩年則提出「無痕山林」運動,背後便都是希望宣導、

教育遞客,避免遊憩活動對大自然帶來災害與負擔。

然而,弔詭與諷剌的是,這些與「山」和「登山」有關的管理草位,整

個宮僚體系機構中真正具有登山、溯溪、叢林穿越、搽險等能力,或登山健

行經驗豐富者,可說是少之又少的人。縱使國家公園和林務局都有保育巡山

員和警政暑的國家公園營察隊、森林聲察等,但裡面除了一些原住民之外,

多數的平地人是不懂山的。因此,對許多經常登山的人而言,多半認為由這

些只會「坐在辦公室吹冷氣」的人來管埋登山,賽在像是外行人在管埋內行

人的感覺。

但從「自然保育」的角度來看,當保育成為主制的意識形態時,官部門

各軍位自然得搭著這些順風車、服躊這些意識形態,以邀免披譏為跟不上時

代而邁受唾棄;而由政府軍位帶頭「保育生態環境」的態勢,表面上來琶也

是正當的。因此,在「保育管制」和「登山活勤」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矛

盾與張力。就形式面來看,官方藉「生態保讀」名義限制登山活動,終究具

有逵德上的正當性;但就實質面來毒,管理輦位確賣沒有充分的執法人力與

能力,除了少數巡山員和森林警察外,多數的管理葷位的員工都難以在沒公

路、中高海拔以上叢山峻嶺的山林野地裡活動,更遑諭說要在深山地區進行

教育、宣導與規管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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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如此,對那些有能力從事深山與高山地區活勤的登山者,當前自

然保育區內限制人民入山入園的規定,往往登山者的不滿。換句話說,原本

在民主體系或說「三民主義.理想下的人民育權、政府有能主張,在登山管

理上呈顆的反倒是政府有權6嚥能的狀態,遂難令人信服。

參、現行台澧山區登山管理法制檢討分析

由於登山不軍軍只是一種邏動或體育活動,而該放在戶外遊憩領域內對待;因此

回到「登山活勤」來看登山管理,比較能理解為何登山在特殊地區內,可能得受到一

些限制與規管。

根據我國觀光局95年所做國人旅遊狀況調查顯示,將休閒遞憩的構面區分為自然

賞景活動、文化體驗活動、運動型活動、遞樂園活動、其他休閒活動等五大類;其中,

登山係屬遊憩活動中之自然賞景活動內的一項(包括‥露營、登山及森林步迢健行等) '

平均約佔國人喜歌的遞憩活動15,5%強;而攣岩、溯溪等戶外活動,則枝歸類在運動

型活動中,分別有0,l%的比例,是遠低於登山健行與露營等山林活動的。倘若把登山、

露營、健行活動等,連同可伴隨署的更輕鬆些的賞花、賞鳥、賞瀑布、觀星、看日出

日落等等生態欣賞一併採計,則從事自然賞景活勤則約有46,l%強。可見登山相關的

自然賞景活動,佔國民休閒遞憩很重要的一個比例。

因此,若要討諭現行台灣山區登山管埋制度與法令,仍應該回歸到以登山的環境

管埋、登山的活動管理及環境教育等面向,來當作整合性的目標,再參酌我國及國外

登山如何處理相關環境管埋機制,才可能在推動整合性的登山菅理上,在長程目標下,

思考法律、制度的發展與調整方向,並提出短期建議措施,來做為暫行的行政榷宜措

施。

- 、董山頤撓管理組織與法規分析

(-)登山曖境管理相閥母法

台灣山區登山遞憩環境資源之主要管理組織及母法,計有: l,由

行政院農業委貫會依「森林法」及其子法「森林遞樂區設置管理辦

法」、所劃設之森林遊樂區02.由行政院文建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會同農委會所訂子法「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所劃設之自然

保留區03.由內政部依r國家公園法」畫嗷之國家公圃04,由交通

部依「畿展觀光條例J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刮設之風景特定區°

5.由教育部依「大學法」劉設之大學竇驗林0 6,由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宮兵輔導委員會依「國軍退除役宮兵輔導條例J設置之國家農揚

等。這些都是與登山環境有關的法令。

雖因行政組纖所司及母法立法旨意不同,加上有關登山環境資源

規劃及管理不一,造咸彼此範圍重疊現象,目前並無相關行政業務橫

向及縱向之協調、督導與統合機制及登山管理行政櫂費之合理規劃。

但就上述母法立法旨意分析,可發現就登山環境管埋上可統整出「保

育.、「保存」、「保護.、「永續經營」及「研究學術」等作為登山環境

●



管理之原則依據。登山髏境相關管埋母法條文(如表l ) :

l / 

母法條文\ 

法條內容 國家公園或醺特定齪置於森林區鵝,應先會同圭管樹勘查。劃定範圍內之森林齣,仍 由王管職關依照本法並配合國家公園計畫或釅特定區計畫管埋經彎之。 甜頁配合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森林齲內,經蹋境影響評值霉查迺過,得投置森林遞樂匾:其設置管鵬去,由中央王管欄舶 

森林法第16倏 

森林法第17條 

定之。 森林遞樂匾得酌收理境美化及渭潔維護費,遞樂設皰得收取使用實;其雌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為維護森林生鯉境,保存生物多離,森林區域內,得設置自然保齪,並依其資源特性,管 制人員及交迺工具入出‥其設置與舢簾件、齪經斬式及許可、制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王 

森林法 第17條之一 

野生動物保胄 法 第22條 

管饑舶定之。 為保育野生動物得投置保育擊臻。 王管攔或受託饑關、蝸輯野生動物保育或檢查人員,並鵬生動物保護區內執行稽查、取 締及保育工作翻事項。必要時,得南請轄區內之馨寮協助保育工作。 執法人員、民眾或醜主動參與或協助圭管機舶取締、舉輔去事件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蜊, 其獎勵辦法,由王菅攔定之。效帥鼻,得提供迺當輔。 

文化資產保存 

法 邑然地景由脯人、使用人或齪人管雕亂主管摧朗對私有自′,、、地景,得提邑 自然腰縫任、魏其所屬攔(楫)或委顓他榭(勵、登記禳之醜或個人齪維讀。 

籃一應擬自謝聖維護言十畫,報主管機闐儷查。 

第80條 文化資產保存 法 第83條 

自然地景之邑理維講者,、疋邑。。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攔,並臆維護其生態碩境。但原住民族為傳統 祭與需豉研究饞擱為研究、陳列或國瞟交換等特殊需要,報經王管饑臘核准者,不在此限。 

文化資產保存 法 第84條 國家公園法 

自然保留匾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為纜自然保留區之原輔然搬,非經主管欄舶許可,不得任離入其區域攔:其申講資格、 許可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颶行寧項之辦法,由中央圭管饑關定之。 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士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下列各矓埋之: 

-、一般管制區。 

二、遊憩匾。 

第12條 三、史踱保存匾。 

四、特別景輟匾。 五、生態保講匾。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 

固家公園法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二、狩獵動物或撤足魚類° 

三、污染水質或空氮。 

四、採折花木。 
第13條 

五、於樹林、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閩形。 

六.任恿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其他經國家公園王管機闋禁止之行為。 

國家公園法 第19條 

/ 進入生態保讀匾者,應經國家公園嘗理處之許可° 圭管鯽尋赧際情形,會商瑚攔,糠要風景或鞘地區,勘定攔,劃攔景特定區; 

蟹展觀光條例 第10條 

並得規其性質,專投機構經邕管理之。 依其他法律或由其他目的寧業王管攔劃定之釅鹹遞樂匾,其所設有攔光之經營棚,均 臆接受王管橇鵑之輔導。 具有大自然之優美景觀、生態、文化與人文觀光價值之她匾,應規劃齪為觀光地匾。該齲內 蠻展觀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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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條文 法條內奮 

第18條 顎展觀光條例 第19條 

之名勝、古蹟及特殊動槍物生態等觀光資源,各目的事業王管磯闢應踟雌講,禁止破埂。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圭管機闢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 

置專業導覽人員,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尋業導覽人貫陪同進入,以提供旅客詳盡之說明,減 

少破頌行為蠻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蠻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匾之劃定,由該管壬菅樅朗會同巳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專業導覽人員之資橙及管理辦法,由中央王管璣闢會商各目的事棠主管機關定之。 

大學法第14條 
大學為逵咸第一條所定之目的,得設各種行政擘位或召闋各種會議;行政單位之名稱、會隸之任 

務、職擎、分工、行政王替之資楫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國軍退除役宮 輛導會為執行主管業務,得設置各種附魍事業機槁,並依安置需要與事業性質,釐訂嘗埋經彎辦 

兵輛導條例第4 法,報請行政院核定竇施。 

條 註:本研究整理 

就上述與登山菅理相關法條可以毒出,就我國目前在自然保育之

環境管理法規上尚無進行統合之法規範原則,均視其有否具體地枝制

定於個別法中進行管埋。而就上述相關法令規定可以發現在瓚境管理

上亦多採用行政管制措施進行管理,包括法令上之禁止與命令及個別

的行政處分行為,例如森林法第17條之一規定:「⋯得設置自然保護

區,並依其資源特性,管制人員及交通工具入出∴,」,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84條第二項規定:「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屈有自然狀態,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申請資格、許可條件、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家公

園法第19條規定:「進入生態保護區者,應經圃家公園管理處之許

可。」等等。

仔細霉視上述各項法令條文,這些相關法令立法規劃與管埋上,

並無考量「璜境法.上之基本原則,如‥預防原則、污染者負賣原則`

共同負擔原則、合作原則、永續性原則及衡平原則等等,在法理上竟

多僅採最籣便之行政管制措施,是否妥迺,是值得從法理學層面好婦

探究的。

(二)蓋山瑣境管理相關子法興規定

而在登山髏境菅理相關子法與子法條文上,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

定區內森林區域管埋經營配合辦法》算三條: 「森林、國家公園或風

景特定區主管機關對於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之管理經

營,其權責區分如附表。附表未列頊目,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如有爭議,經有關機關會商後仍無法解決時,報請上級機

關協調解決。 」

《森林保護辦法》第四條: 「森林保護機關應視需要,將轄管森

林區域分區指定專人或編隊負賁巡視,並得設管制站或柵門,執行森

林保護工作。.「巡視人員發現森林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除應即報

請該管森林保護機關處理外,並應為適當之處置。 」

《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森林生態保育區應保

存森林生態系之完整及珍貴稀有動植物之繁衍,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



可,禁止遊客進入,且禁止有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之行為。 」

第十六條:「森林遊樂匾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有安全之虞者,管

理經營者應即於明顯處為警告及停用之標示,並禁止遊客進入‥其各

項設施有危及遊客安全之虞者,管理經營者應即停止遊客使用,並於

明顯處標示。 」

《自然保讀區設置管埋瓣法》第七條: 「管理經營機關得視自然

保護區內環境特性及生態狀況劃分下列各區,並報經中央主管樓關同

意後管理之:一、核心區:指受保護對象之主要生存、棲息、繁衍及

族群最集中或地賀地形最脆弱敏感之區域,並具易辦識區隔之天然或

人為界線,區內僅供科學研究及生態監測活動。二、緩衝區:指位於

核心區外圍,隔離外界輿核心區,以減少外在環境對核心區之影響。

區內可進行與核心區相關之科學研究與生態及人文監測活動,並容許

有限度之環境教育活動。三、永續利用區‥指位於緩衝區外圍,以維

護保育對象的生存、繁衍,並促進鄰近社區之發展,區內資源容許有

限度之利用。」

第九條:「自然保護區內禁止下列行為:一、採折花木,或於樹

木、岩石、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刻文字或圖形。二、經

營流動攤販。三、隨地吐痰、拋棄瓜果、紙屑或其他廢棄物。四、污

染地面、牆壁、樑柱、水體、空氣或製造噪音。五、騷擾或毀損野生

動物巢穴。六、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內。」

第十條‥「在自然保護區之核心區與緩衝區,有下列情形,應經

管理經營機關許可後進入。一、為學術研究必要者。二、為控制或防

護傳染疫病所必要者。三、為維護原有之自然環境所必要者。前項進

入之期間、範圍、人數以及從事之行為種類、地黠等事項,管理經營

機關應依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審核。 」

第十一條:「在自然保護區之永續利用區,經申請管理經營機關

或管理單位轉王管機關許可者,得為下列行為:一、設置廣告、招牌

或其他類似物。二、採集標本。三、焚毀草木。四、填塞、改道或擴

展水道或水面。五、經營客、貨運。六、有正當理由,必須使用影響

森林環境之交通工具。七、引進或攜出動、植物等天然出產物。八、

探採礦、採取土石、挖掘埋藏物或改變水文、地形、地貌之行為。九、

溯溪或泛舟。十、動、植物之復育。十一、經營管理計畫應經許可之

事項。前項申請書格式如附表。 」

第十三條: 「在自然保護區內辦理經許可之各項相關活動或執行

計畫,不得損害自然保護區環境,並應接受管理經營機關及管理單位

之監督,其成果應於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速管理經營機關備查。 」

《取締或舉發達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五條: 「民

眾或團體舉發而查獲違反本法之案件者,得依下列標準發給舉發人獎

勵金‥一、有關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列案件‥(一)提供犯罪間接

證據者,發給新臺幣一千元至五千元。(二)提供嫌犯姓名或住址者,

發給新臺幣二千元至一萬元。(三)提供犯罪直接證據者,發給新臺



幣三千元至一萬五千元。(四)提供賺犯姓名、住址及犯罪直接證據

者,發給新臺幣五千元至二萬五千元。(五)直接逮捕現行犯或協助

緝獲者,發給新臺幣二萬元至十萬元。二、有關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歉

所列案件,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五百元至五千元。前項舉發而查獲違反

本法之同一案件,有第一款所列二目以上之情形者,從一最高額標準

發給獎勵金。第一項案件如查獲之野生動物及產製品市價逾新臺幣一

億元或查獲組織犯罪集團,足以影響國家形象,或第一項第一歉第五

目情節特殊重大者,得專案發給獎勵金,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

《台灣森林經營管埋方窠》之十三: 「為保存自然景觀之完整,

維護珍貴稀有動植物之繁衍,應積極依法釗定自然、生態保護區及野

生動物保護區,並供科學研究及教育之用。 」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第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一、原住民族為傳統祭典之需要。二、研究

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要。三、相關團體為環境教育之需

要。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 」

第三條:「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應填具申請書,載明進入之目

的、期間、範圍、人數及從事之行為種類、地點等事項,經管理機關

(構)核轉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申請時應

附研究計晝書,敘明研究目的、範圃(地區)、方法及預期成果,並於

當年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將研究結果(或報告)三份送管理機關(構)備

查。」

第四條:「主管機關應視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晝及該區之承載

量,審核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之期間、範圍、人數及從事之行為種類、

地點等事頊。 」

第八條:「進入自然保留區人員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外,禁止為下

列行為‥一、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二、攜入非本自然保留區

原有之動旌物。三、採集標本。四、在自然保留區內喧鬧或干擾野生

物。五、於植物、岩石及標示牌上另加文字、圖形或色帶等標示。六、

擅自進入指定地點以外之區域。七、污染環境,丟棄廢棄物。八、其

他破壞或改變原有自然狀態之行為。第九條‥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團

體,其領隊或研究計畫主持人應攜帶許可名冊並督導其成員遵守自然

保留區應遵行事項。 」

第十條‥「違反第八條規定者,管理機關(構)應即制止取締,報

請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及廢止其進入許可。遭規行為人三年

內不得再行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

《國家公園計重保讀利用管制原則》第二條:「國家公園區域內,

經菅理處許可,為資源保護、遊客安全維護與教育研究需要,得設置

下列設施‥ ◎防範森林大火之瞭望台、防火帶及消防救火等防護設

施。 ◎維護登山健行安全之步道安全設施。 ◎生態及人文景觀之解說

教育設施。◎生態及人文景觀之研究設施。◎景觀眺望或賞景良好地



區得設置觀景眺望設施。◎提供登山健行之簡易住宿及供水設施。◎

維護環境衛生之廢棄物處理設施。◎其他為保護環境必要之保護設施

奧治理設施。 ◎其他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與公用設備。 」

第三條‥ 「生態保護區之土地以保護自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

為主,其資源、土地及建築物之利用應依下列規定:◎進入生態保護

區,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並辦理申請後,始可進入。除管理人員

及申請生態研究人員外,遊客非經許可不得離開步道或觀景區。◎生

態保護區內除為資源保育需要,經管理處許可得設置必須之設施外,

禁止任何建築物、道路、橋樑或其他工程設施之設置。 ◎區內除為資

源保育需要,經管理處許可外,禁止任何改變原有地形、地物之行為。

◎區內除為避兔嚴重風害或病蟲害等須進行殘材處理外,禁止從事林

木伐採與林相變更等改變地貌之行為。◎區內為生態保護研究教育需

要,得釗定特別動物或植物保護區,並設立管制站管制之。 」

第四條:「特別景觀區內之土地以保護特殊自然景觀為主,其資

源、土地利用及建築物,麾依下列規定:◎進入特別景觀區,除管理

人員及生態研究人員外,遊客非經許可不得離開步道或觀景區。◎特

別景觀區內原有建築或工程設施之修建、改建或增建,需先徵得管理

處之許可,區內除為資源保育需要,經管理處許可待設置必要之設施

外,禁止興建任何建築物、道路、橋樑或其他工程設施。◎區內除為

資源保育需要,經管理處許可外,禁止任何改變原有地形、地物之行

為。◎區內除為避兔嚴重風害或病蟲害等須進行殘材處理外,禁止從

事林木伐採輿林相變更等改變地貌之行為。.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的「七、禁止離開管理處指定之步

道範圍。八、禁止於指定以外之地區露營、搭設營帳、使用器具以外

之炊煮、燃火及大聲喧闖或舉行營火等活動。九、禁止任意丟棄保特

瓶、保麗龍、塑膠製品、金屬製品及其他不易自然腐化之物品及垃圾.

十、禁止破壞維護公眾安全及公眾利益之任何公物與設施。十一、禁

止餵食野生動物。十二、禁止放生、棄養動物。十三、禁止攜帶寵物

進入生態保護區、史墳保存區及特別景觀區(南棟公路沿線除外)。 」

《進入玉山太魯閭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

的「一、內玫部營建署玉山、太魯閣、雪霸圃家公園管理處為受理依

國家公園法第十九條規定申持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之案件,特訂

定本作業須知。 」「二、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者,須於入園前七日至

一個月內向欲前往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郵寄、網路單一窗口或親自送

連方式提出申請,經許可後核發許可證。前項申請慮檢附申請書,如

附件,內含行程計晝、人員名冊,申請時每件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

同時間進入之申請人員均不得重覆。行政機闡為公務需要進入生態保

護區者,得憑各該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進入。 」「三、申請人員得洽

各管理處單一窗口申辦入圃或入山入園兩證合一許可證。 .「四、進

入生態保護區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應隨身攜帶許可證、核准人員

名冊及身分證明文件,並隨時接受國家公園管理處和囝家公園警察隊



檢查。 (二)生態保護區內常有毒蛇、毒虫及猛獸出沒,部分地區

氣候惡劣、地形險竣,常有落石崩塌危險,申請進入隊伍及人員務必

注意安全,避兔意外發生。(三)禁止任意污染環境,廢棄物請隨身

攜帶下山。(四)除學術機構因研究需要而採集標本且經管理處核准,

巖禁有騷擾、捕捉、獵殺野生動物之行為。(五)禁止離開已開放供

使用之步道及區域。(六)禁止在生態保護區內以器材播放之喧鬧行

為。 」「五、有颱風警報發布、森林火災或其他突發事件時,管理處

得另行發布緊急措施禁止人員進入;已於該期間獲許可進入者,該許

可證自動作廢。 」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二十三條: 「風景特定區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公告指定為清除地區,並巖禁下列行為:一、隨地吐痰、拋棄

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二、污染地

面、水臂、空氣、牆壁、樑柱、樹木、遣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三、鳴放噪音、焚燬、破壞花草樹木。四、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嘹,

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廢棄物。五、自廢棄物清運處理及貯存工具,設

備或處所搜揀廢棄之物。六、拋棄熱灰垃、危險化學物品或爆炸性物

品於廢棄貯存設備。七、狩獵、棄置動物屍趙於廢棄物貯存設備以外

之處所。八、其他依法禁止或經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

就上述相關登山璜境管理母法授權條文及其子法分析之,我國係

屬大陸法系國家基於政府必須依法行政及法之明權性原則觀之,以行

政院農委會所主管相關環境管埋法令較為明確及完備。例如,針對森

林與內政部營建暑競合管埋都份,亦訂有『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

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予以協調解決,除明訂權賁到分表外,

亦規定如有爭議,經有關機關會商後仍無法解泱時,報請上級機關協

調解泱。

此外,針對自然保護區之設置與管埋,乃依據森林法訂有口自然

保護區設置管埋辦法』作為設置及菅埋之法令依摟外,更訂有依據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P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許可辦法』 ,以作為登山隊伍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及審核管理之依

據,故就現行有關登山璜境管理觀之,算是較為完備的規定。

反觀國家公園所主管之相關登山環境管理,子法均非中央法規標

準法所明訂之法律或命令,亦無P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許可辦法』之

授權與規定,僅僅用口國家公園計畫保讀利用管制原則』之行政指導

原則,輿口造入玉山太魯閭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申請許可作業須

妣等非法令授櫂的「行政管制作為」來規範登山行為,就管埋法令

上而言,是存在比較多的瑕疵。一則母法授權範圍與內容未臻明確,

二則並無「許可馨核程序」之相關依據;且既為許可霤核之行政處分,

均應依照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登山活勤管理組織與法規分析

( - )簍山活動管理組織之母法



台灣山區登山遞憩活動之主要管埋組織及母法,計有:

l,由內政部簪政薯依《國家安全法》及其命令「人民入出臺灣地區

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所劃設之山地管制區人民入出作業規定°

2,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依《國民體育法》及其子法「登山嚮導員援

證辨法」所訂之體育專業人員管理0

3,由行政院麗業委員會依《森林法》及其子法「自然保讀區設置管

理辦法」所規定之人員進入自然保留區規定0

4,由內政部依《國家公園法》規定之「進入玉山太魯閭雪霸國家公

園生態保護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人員進入許可作業0

5,由交通部依《發展觀光條例》.及其子法「頷隊人員管埋規則」與

「導遞人員管理規則.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

埋辦法」等專業人員管埋0

6,由教育部依《大學法》所設置「校安中心」協處學生山難事宜°

7,由內政部消防署依《災害防救法》及其子法「災害搜救費用請求

支付辦法」等山難救援事宜規定0

8,由內政部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有關山域遞憩志工管理事宜0

9,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埋委員會依《保險法》規定有關旅遞保險事
宜。

上述與登山活勤管埋相關法令《國家安全法》 ,係目前與登山活

勤入山管埋直接相關之母法,台灣山區多為山地管制區故進入山區者

多必須辦理甲種或乙種入山證,而政府要求人民辦埋該入山證之目的

係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讀社會安定。而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辦事細則第

五條第七項之規定,山地管制、山地清查及山地警備治安工作之規

劃、督導等職掌事項主要係內政部警政暑保安組負賓,又依該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定山地管制區,由國防

部會同內政部根據維護山地治安需要,就臺灣地區各山地鄉行政區內

之山地劃定公告之。就前述入山管制立法旨意觀之,警政部門只要查

核人民無危害山地治安之虞者,得予以許可,因而並無環境負荷管理

及實質人員登山管理之意旨。 」

《國民體育法》立法目的係以鍛鍊國民健全體格,培養國民逵

德,發揚民族精砷及充竇國民生活為宗旨。因此其相關子法包括鱸育

專業人員訓練、檢定及「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等均以上述為目的,

而以我國登山體育活勤性質觀之較為傾向休閒邏動,且園於台灣山岳

環境並非像中國大陸具儷許多6000公尺緞以上山峰相當具備技術

性、挑戰性、冒險性及運動性,而亟需專業化之管理,因而中共在體

育總局下設有口登山邏動管埋中心岫統籌登山連勤管埋事宜,法令上

並設有『國內登山管埋辦法』統囂登山法令,在保險部分更有口登山

戶外邏動專項保險』等等,在登山邏動之相關法令及制度上已較台灣

完備許多。



另《森林法》J及《國家公園法》立法及管制登山遊憩人員之目

的,係為保育及保護山岳璜境,針對亟須保讀之地區自應禁止及管制

登山遞憩活動之行為以保讀環境。而《發展觀光條例》中管制登山遊

憩活動之目的,在立法旨憲中亦有明確說明係為永續經營台灣特有之

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資源。而《大學法》中設置校安中心之目的係為

培育人才為目的。

《災害防救法》之立法目的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及國士之保全,故現行山難救援體制已由消防機關統篙指揮辦理,警

政及國家公園、林管處等為協助機關。更因台灣山區面積廣泛而政府

機關人力有限,為妥善逵用民力,在登山管理上絹合《志願服務法》

之立法旨意‥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

力量倣最有效之邏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

昇國民生活秦質。可以「森林保育志工」 、 「生態保育志工」 、 「璜境保

護志工.等方式協助登山活勤及環境管理。另,依據我國「保險法」

之規定,亦可研訂「戶外邏動保險」規章,以作為登山活動風險分攤

之社會賓任方式;但這部分目前仍屬空白地帶。

上述有闕登山活動管埋之母法條文簡要分析說明如下‥ 《國家安

全法》第5條之規定為現行「入山菅制之法源依據J ,該條文規定係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

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

由上述規定中,可以很明確發現現行入山管制之目的主要係為軍

事設施安全並維讀山地治安,囤以登山遊憩活動之管制來說,只要經

審查不會危害軍事設施及山地治安均應予以許可,該法之管制目的亦

並非考量璜境生態保育或豎山遞憩安全,且山地治安目前亦應已不危

窖國家安全外登山遊憩活動之山域利用範圍,也幾乎不可能危宮軍事

設施,就民主法治國家來說貿有檢討之必要性,尤其軍事設施之安全

應以加強軍事設施之巡查與營區防衛管理取代而山地治安也並非施

行入山管制即可治安良婦。

《國民體育法》第Il條為現行「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J之母法

授權依據,在《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本法第十一條

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員、國民

體能指導員、運動傷害防護員、登山嚮導員、潛水指導人員、漆彈活

動指導員、運動教練及其他以體育為專業之從業人員。而回到國民體

育法該條文第一項就明確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

進修及檢定制度。 」

目薊該辦法公佈已近5年,尚未見任何進修制度,而檢定制度又

未見整合相關台灣山區登山之環境、披術與知識,逵成無法類似觀光

導遞領隊之專業技術普通考試制度之客觀。反觀中國大陸,他們已將

其登山邏動員進行技術上分級並訂定相關法規規範,如「國內登山管



埋辦法」等;我國連登山邏動菅埋中心之設置亦付之闕如,就法諭法,

我國主管機關就柏關登山邏動法制作業,已由原本領先中國大陸到現

在落後一大戳,竇應確切檢討改進。

《森林法》第17條之一的法條規範與授櫂已相當明確,「一自然

保護區,並依其資源特性,管制人員及交通工具入出...」,管制依據

係依照區內「資源特性」;該法並已明確授權:「其設置與廢止條件、

管理經營方式及許可、管制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故

包括自然保護區內之管理經營方式及許可、管制事項等均可由其子法

中訂定,法規範明確符合現今依法行政之趨勢。

《國家公園法》第19條僅僅文字規定:「進入生態保護區者,應

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法條文字內容已不符現今依法行政輿明

確性原則。相關問題分析如下:

1.進入「生態保讀區」者應經許可,現行許可證係核發「入園許可」 ,

國家公園內非生態保讀區依法不需許可,究竟是入「區」或入「園」

許可?名詞定義上已屬矛盾0

2.就前述章節所述相關環境或自然保育法令行政管埋制度,就法理

上而言,應訂定「許可辦法」以作為依法行政及許可之核發依據0

3.有關「生態保護區J菅理,在母法上未見可依「生態保讀特性」

及「環境菅埋負葡」等菅理之依據0

4.在生態保護區管理上,以「遞憩承載量」進行登山遊憩管埋,有

逵《國家公園法》第8條r八、生態保護區‥係指為供研究生態

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精神。 」

5.就現行入園許可制度竇質上並無環境管理之竇質效益,生態保讀

區內針對登山遊客之管埋,並無積極之管埋作法;如,馬來噩亞

沙巴的砷山國家公園,就強制規定登山隊伍得聘僱「生態嚮導」

隨行,以嚴格保讀該地區之目的。

《蠹展觀光條例》第19條規定: 「為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有

自然生態資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

專業導覽人員,旅客進入該地區,應申請專業導賞人員陪同進入,以

提供旅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

展。」

前述法條已考靈「保存」、「維讀」、「解說」自然生態資源,「各

目的事業王管機關J應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業導覽人

員」 ,旅客進入該地區, 「應」申請專業導貿人員陪同進入,以提供旅

客詳盡之說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

就上述法條文字觀之,針對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登山賞景遞

客,已可以進行實質上之管埋。只要國家公園管理處或林管處等目的

事業主管饑闕會南交通部觀光局,將「自然保留區」及「生態保護區」

等劃定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J之後,便可依法強制配屬專業導覽

人員以保護環境及自然資源永續發展。

◎



但,農委會的自然保留區、保讀區以及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讀區,

基本上跟觀光局想像的「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有所不同‥因此,究

竟不同單位之間,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的名詞與內容之界定,恐怕也得

先透過相關部門的協調、統合,才可能達戚。而這也更凸顯即使在保

讀區的劃設輿思考上,政府各業管軍位多半仍只在自己的範嚼內思

考,才會產生這麼多紊亂甚至相衝突的法規。

再者,《災窖防救法》第31條,「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

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得為下列之處分或強制措施:一、徵調相關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協助救災,二、劃定一定區域範圍,製發臨時通行證'

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或指定道路區間、水域、空域高度,

限制或禁止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之通行。 」第39條之一係:「規範違

反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致遭遇危難,並由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

獲救者,該中心得就搜救所需費用請求支付之。」以及第二十四條(腎

急避難之措施):「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應勸告或指示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

上述法令規定,係授權於颱風警報叢布時災害應變中心揩揮官,

在必要範圍內得為禁止人民進入山區之處分或強制措施。這幾條法令

在登山活動菅理上造成的問題,乃在於原本「災難」的界定,應自災

難具體事件馥生之後才開始;但各單位的保守主義心態,霰後變戚只

要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國家公園或相關單位便立即發佈「禁止入山

從事登山活動.的禁令。而這項法令規定提供相關單位「依法行政」

的依據,甚至可以強制登山者下山:儘管就安全的觀點而言,有時風

雨來襲時在山區內就地掩蔽,會比冒署風雨下山要遠來得安全。

《志願服務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 「志願服務運用者應依志

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前項志馴艮務計晝應包括志願服務人

員之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其服務項目。」「為提

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罩位應對

志工辦理下列教育訓練‥一、基礎訓練。二、特殊訓練。前項第一歉

訓練踝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二款訓練課程,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各志願服務運用覃位依其個別需求自行訂定。 」

故在現行各政府部門環境管理及登山服務之人力短缺之下,依前

述法條予以招募、訓練、管理、達用相關志工應可協助璜境管理與提

升登山服務品質,經特殊訓練與法條授權者,更可以進一步擔任瓔境

維讀與糾舉之工作,方能提高登山遊憩品質。

而《保險法》第43條及第131條,訂有:「保險契約,應以保險

單或暫保單為之。 」 ￣與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

致殘廢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貴。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

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之規定。而目前台灣尚無專屬戶外登

山活動之保單,建議耒來可由登山協會或者運動部門與保險公司洽



談,精算戶外登山保險保單並提供保險服務,以降低浪費國家資源之

風險。

(二)釜山活動管理相闢子法

在登山活動管理相關的子法方面,比較具體地規範了人民入、出

山區的基本規定,以及申請進入的辦法。以下,是重要的相關條文之

摘述討講。

《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中,含括了原住民行

政區的多數山區:「三、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由內政部警政署(以

下簡稱警政署)指導各警察機關執行之各級警察機關執行山地管制事

項,並兼受國防部之督導。.「八、人民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

合於下列各歉之一者得予許可:(一)學校教職員、學生或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因學術研究需要者。(二)公民營事業機構員工,因業務

需要者。(三)人民團體或人民因辦理救濟、文化、傳教、醫療、衛

生等事務者。(四)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之工礦、農林、運輸業者之員

工,其業務或工作係在山地經常管制區內者。(五)從事登山健行活

動者。(六)人民入山探訪親友或參加婚喪喜慶,經查證屬實者。(七)

其他具有正當理由,經查證屬實者。 .「十、依第八點第五款至第七

款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者,應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三:從事

登山健行者另附計畫書及路線圖),按前項規定向權責警察機關申請

山地經常管制區入山許可證。 」

《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第3條:「登山嚮導員,依其專業能力,

區分下列三級:一、健行嚮導員‥具備從事郊山、中級山及三千公尺

以上高山等健行活動之嚮導專業技能者。攀登之等級以北美優勝美堤

系統(YDS)界定,為自由攀登級數達四級者。二、攀登嚮導員‥除

具有健行嚮導員技能外,並具備攀岩、溯溪及雪地行進之嚮導專業技

能者。攀登之等級以北美優勝美堤系統界定,為自由攀登級數連五,

八級者或人工攀登連A3之攀登等級。二、山岳嚮導員:除具有健行

嚮導員及攀登嚮導員技能外,並具備冰雪地之嚮導專業技能者。」「第

8條各級登山嚮導員之檢定、授證、校正、換發、撤銷、廢止及相關

管理工作,得委託下列機關、團體辦理之‥一、國家公園管理處。二、

全國性體育團禪。 」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第2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一、原住民族為傳統祭典之需要。二、研究

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要。三、相關圃體為環境教育之需

要。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第3條:「申請進入自

然保留區,應填具申請書,載明進入之目的、期間、範團、人數及從

事之行為種類、地姓等事項,經管理機關(構)核轉主管機關許可後,

始得進入。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申請時應附研究計畫書,敘明研究目

的、範圍(地區)、方法及預期成果,並於當年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將

研究結果(或報告)三份送管理機關(構)備查。 」

第4條‥ 「主管機關應視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及該區之承載



量,審核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之期間、範園、人數及從事之行為種類、

地點等事項。 」第7條:「進入自然保留區人員應隨身攜帶許可文件

及身分證明證照,並隨時接受管理機闖(構)查驗。」第8條:「進

入自然保留區人員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外,禁止為下列行為:一、改變

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二、攜入非本自然保留區原有之動植物。三、

採集標本。四、在自然保留區內喧鬧或干擾野生物。五、於植物、岩

石及標示牌上另加文字、圖形或色帶等標示。六、擅自進入指定地黠

以外之匾域。七、污染環境,丟棄廢棄物。八、其他破壞或改變原有

自然狀態之行為。 」

第9條:「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團體,其領隊或研究計晝主持人

應攜帶許可名冊並督導其成員遵守自然保留區應遵行事項。 」第10

條‥「違反第8條規定者,管理機關(構)應即制止取締,報請主管機

關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及廢止其進入許可。違規行為人三年內不得再

行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 」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賞人貢管理辦法》第3條: 「自然

人文生態景觀區之範圍,按其所處區位分為原住民保留地、山地管制

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區、及國家公園內

之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地區,由該管主管機關會

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第4條:「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該管主管機關應依照該地區資

源及生態特性,設置、培訓並管理專業導覽人員, 」

第7條:「專業導覽人員培訓課程,分為基礎科目及專業科目。

基礎科目如下‥一、自然人文生態概論。二、自然人文生態資源維護。

三、導覽人員常識。四、解說理論與實務。五、安全須知。六、急救

訓練。專業科目如下‥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生態景觀知識,二、

解說技巧。三、外國語文。第三項專業科目之規剴得依當地環境特色

及多樣性酌情調整。 」

《進入玉山太魯閭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

的「二、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者,須於入圃前七日至一個月內向欲前

往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郵寄、網路單一窗口或親自送達方式提出申

請,經許可後核發許可證。前項申請應檢附申請書,如附件,內含行

程計晝、人員名冊。申請時每件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同時間進入之

申請人員均不得重覆。」「四、進入生態保護區應遵守下列規定:(一)

應隨身攜帶許可證、核准人員名冊及身分證明文件,並隨時接受國家

公園管理處和國家公園警察隊檢查。(二)生態保護區內常有毒蛇、

毒虫及猛獸出沒,部分地區氯候惡劣、地形險竣,常有落石崩塌危險,

申請進入隊伍及人員務必注意安全,避兔意外發生。(三)禁止任意

污染環境,廢棄物請隨身攜帶下山。(回)除學術機構因研究需要而

採集標本且經管理處核准,嚴禁有騷擾、捕捉、獵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五)禁止離開已開放供使用之步道及區域。(六)禁止在生態保護

區內以器材播放之喧鬧行為。 」



《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鱸處埋山難事故支援聯繫作業要

點》之「二、本要點所稱消防機關,係指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所稱協助救災機關,係指警察機關、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林業機關、

衛生機關等;所稱協助救災團體係指民間救難組織或登山團體。 」

「四、山難發生時,為使事權統一,由當地消防機闡指派適當幹部擔

任指揮官,協助救災機關支援山難事故救援,依任務需要,指派適當

人員,負責支援人力之協調聯繫,並配合指揮官執行。接獲山難事故

通報,事故發生地轄區及相鄰轄區之協助救災機關應先派員救援,並

指派適當人員負責指揮工作,俟消防機關指揮官抵連,指揮權應隨之

移轉。」

《行政院國家嫂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的第二點‥ 「二、本中心

之任務如下: (一)航空器、船舶遇難事故之緊急搜救事項。(二)

緊急傷(病)患之空中緊急救護事項。(三)移植器官之空中運送事

項。(四)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之緊急救援事項。(五)其他重

大災害事故之緊急救援事項。 」

《教育部維讀學生登山活勤安全竇施規定》的「一、安全教育宣

導:登山活動係正當有益的戶外活動,對於激發冒險犯難精神,培養

積極進取態度,鍛鍊學生強健體魄等,均有所助益。因此,學生登山

活動之安全教育宣導重骷,不在強調登山之害,而在教導學生正視登

山之安全與其應負之社會賁任,藉由正規性、經常性、普遍性之安全

教育,輔導學生從事安全之登山活動。本此,各級學校應加強下列措

施‥ (一)鼓勵學生登山社團參加或辦理登山專業知能研習活動。(二)

結合相關課程,施予學生安全教育宣導或登山知能訓練。(三)利用各

種集會時間,針對登山安全、緊急求援、山難防治等項目,加強教育

宣導。 (四)利用現有網站,增設(或連結)有關登山安全教育之網頁,

提供安全教育、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各救難組織通聯方式等資

訊,提供學生擷取運用。(五)於寒、暑(春)假前及颱風季節期間,加

強戶外活動之安全宣導,以防止意外事件之發生。(六)實施奧安全登

山相關之專題講座,提供學生正確觀念與資訊,維護活動之安全。 」

「二、登山社團輔導:學生從事登山活動以社團為多,相關之輔導作

為除以登山社團為主外,另對於從事野外活動之社團,亦應比照辦

理,俾使學生得以安全登山。各校應採行之輔導措施如下‥ (一)鼓勵

社團學生參加青山高山嚮導、青年生態解說員等專業訓練,輔導學生

取得高山嚮導等相關證照,引導學生登山活動正規化、合法化。(二)

主動籌辦登山領隊人員之訓練,加強領隊在山野活動時之應變能力,

並發給合格領隊之識別證明。 (三)輔導登山社囤經常辦理安全登山之

講座及研習活動,以提昇社團專業水準。(四)協助社團補充必要裝備

(以通信器材為先),增加其登山安全。(五)學生社團出隊申請時,審

查其活動計畫書、裝備攜行表:檢視有無合格之領隊、嚮導、急救人

員,高山活動之新手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等,若申請地點屬國家公

園區域,則需辦理入園證,以維護學生安全。(六)學生社團出隊前,

確實實施行前會議及禮能訓練,出發前並檢查個人之攜行裝備,諧指

◎



導老師及社團負責人全程參與。 」「三、通報管制作法:通報管制作

為旨在瞭解學生活動動向,適時予以協助。活動前置重點於惡劣天候

之管制出隊,活動時則加強與出發隊伍之聯繫,各校應採行之作為如

下: (一)調查統計所屬各登山(含野外活動)社圃合格領隊、嚮導人

數、需求裝備等基本資料,於每年九月底前送部。(社團調查表格式

如附件)。(二)確實要求未滿廿歲之學生參加三千公尺以上登山或從事

溯溪等活動時,需取得家長同意函,必要時聯絡家長,共同叮嚀其安

全登山,以避兔學生偽造家長同意函之情事發生。(三)登山社團出隊

活動時,除既有之留守人員外,各校教官值勤室應擔任學生登山之留

守中心,俾便即時提供支援與協助。(四)遇發布颱風、豪大雨、土石

流等重大天災警報時或強烈地震後,應即時要求尚未出發之圃隊禁止

發隊‥對已出發之圃隊則應主動聯繫,瞭解其所處位置與狀況,並與

本部校安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提供學生必要之協助。 (五)各校軍訓值

勤室(登山留守中心)應嚴密掌握各登山隊伍之歸期,逾預備目時,即

應通知軍訓主管,提昇指揮層級,擴大值勤編組,並通報校安中心,

以利統合協調各警政與救難單位,另須嚴格管制學生自力上山搜救。

(六)對未經申請核准逕行出隊之團隊或個人,應訂定懲處規定,以防

範學生私自登山。 」「四、山難處理作為:所謂山難係指從事登山、

溯溪等山野活動人員,因自然或人為等因素,於山區發生迷途、受困、

失蹤、意外傷亡或逾時未歸之事件。為減低山難所造成之損害及影

響,各校應採行下列作為‥ (一)依學校特性,結合軍訓值勤系統制定

山難事件處理流程,使值勤人員均能迅速掌握處理要領,採行妥善應

變措施。(二)學生發生山難事件,應以甲級事件通報,並應將活動計

劃書(含裝備表)電傳本部校安中心,以掌握救援時效。 (三)跨校性山

難事件,各校應協同處理,並均應實施通報。(四)獲知學生發生山難

時,應即時派員趕赴事發當地之警政單位,成立前進聯絡協調中心,

瞭解搜救進度,妥善安撫學生家長。 (五)前進聯絡協調中心應指派專

人隨時向本部校安中心回報搜救進度與學生狀況。 (六)學校應統一發

布新聞,避兔不實消息影響救援工作,並請廣播電台持續發布救援進

度,增加受難學生及家屬之信心,俾順利進行救援工作。(七)針對受

難學生狀況,適時實施心埋復健工作,避兔山難後遺症產生。(八)召

開山難事件檢討會,並將檢討報告於事件後一週內陳報本部。 」

就上述蒐集相關登山活動管埋母法授權條文或子法命令分析如

下‥ 《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之檢討,依照中央法

規標準法之規定,相關「作業規定」並非法律或命命僅為申請之程序

規定,而本作業規定法律授權依據載明依據「本作業規定依國家安全

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而施行細則於法律位階上係屬

補充說明母法條文之命令,並非授櫂母法,就限制或強制要求人民申

請許可制法典相關設計上恐有未妥。又依本作業規定八、規定人民申

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合於下列各款之一者得予許可‥ (五)從事

登山健行活勤考。就現代各國登山管理與國家安全與山地治安相關性

觀之,歐美日及中國大陸、韓國等鄰近國家並無此入山管制制度用來



維護山地治安與鬱設施,入山管制許可制實已不符合現代民主法治

國家之需求°

《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於九十五年正式賞施卻爭議不斷,就該

命令的第3條觀之,該體育專業人員之分級制度是否妥適仍有探討空

聞。究係以邏動為考量還是以台灣山甌境揩導為考量?技術分級是

否適合台灣登山環境?畢竟,台灣山區蠔境並不適合冒險兢技攀登活

動,而多以休閒健行及自然賞景為主;由本文前交通部觀光局95年

所做調查,可以確認這點。另,第5條排除某些曾受刑者之檢定權是

否妥適,母法國民體育法之欄條文並未予以明確授權,而第8條亦

運反行政程序法與政府採購法之欄規定,於該辦法命令中限定僅全

國性體育團體得按受委託,一則母法並未嚨授權委託,二則事涉委

託經費應採何種方式辦理恐有爭議。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中,本辦法欄設計上均已考

量欄環境菅理與可行做法,就實務趾蜆行登山團體多以進行「環

境教育」名義申請進入,且該辦法第9條規定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團

體,其領隊或研究計註持人應捲帶許可名冊,並督導其咸員遵守自

然保留區應遵行事項。給於領隊或計薹王持人醣之義務,第10條

並規定逵反第8條規定者,朝機關(構)應即制止取締,報請主菅機

關依本法欄規定處理及趾其進入許可。逵規行為人三年內不得再

行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本瓣法逵規之處分應有阻卻逵法之作用。

而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覽人員管理辦法》第4條,規

定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闢進入,該

管王菅機關應依照該地區資源及生態特性,設置、培訓並齪專業導

貿人員。就環境齪上而言,針對亟需保讀之地區所應採取之作法,

而生態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亦可參照欄規定辦理怫隄規範商

業性登山的瀏,方能實際保讀該區域,遨免缺乏生態保育知識的登

山遊憩人員,破壤該地的生態環境°

《進入玉山太魯閭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申講許可作業須知》

的法律位階,其實相當低;基本上本命令僅為「作業須知」 ,即欄

申請或程序作業上之規定,亦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義之法律或命

令,該作業須知卻課與人民之義務及限制是否妥迺,及國谿園法母

法是否明確授權,亦應予以儘速修訂,建議可以參瑚述「申講進入

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之欄法令,攤十並考量環境齪之賽務邏作

較為妥適。

《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剿乍業要

點》 ,於法令位階上係屬機關內部之作業程序,該要點所稱淌防機關,

係指直轄市、縣(市)消防欄惰稱協助救災機關,係指警棄機關、

國家公園齪機關、林業機關、衛生機關等‥所稱協助救災團體係揖

民聞救難組織或登山圍體。欄山難處理之程序與權賣均已在本魏

規範,即相關山難事故之揩揮權係屬淌防攪關。

」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 ,係規範國蒐中心之相關

任務與執行程序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之緊急救援事項。依照

本要點規定為國蒐中心第四序位之任務。

《教育部維讀學生登山活動安全實施規定》係教育部針對學生登

山社團與山難協處所明確之規範,訂有- 、安全教育宣導。二、登山

社團輔導。三、逍報菅制作法。四、山難處理作為。在軍訓教官退出

大學校園之荊,這些規定並納入覃訓督導評鑑,對學校登山社團輿山

難協處,在事故蠻生時往往幫助良多。

肆、從申講許可制到登記報備制的典範轉移

基本上,上述對台灣當前山區環境管理和登山活動管理等法規分析,可以看到目

前我們有關登山管理的法令制度,除5各部門各自在自身業管範圍內思考、缺乏縱向

與橫向的躊部門連結,也毒到有關自然保育匾內的入山規定,都是採取所調的「申請

許可制.的方式在進行。但在國外,絕大多數的國家不諭是先進工業國(已開蠻國家)

或者第三世界,在有關登山管理的制度與政策,幾乎都是採取「登記報備制」的方式‥

因此,台灣在未來的登山管埋上,應該也得朝這個方向思考,而不該綑繽停留在威權

時期警察國家的思維裡。

以下,研究者先整理七位經常出國從事海外登山活動的專家訪談資料,歸納其對

國內登山管埋制度的想法,再進一步詣述從申請許可制到登記報構制的典範轉移之精

砷。

- 、登山專家意向大要

(一)登記報備剃的管理趨勢

根據目前訪談的專家中,其熟悉的海外登山區域包括美國、西藏

(中國)、法國、韓國、非洲、沙巴(馬來酉亞)等等國家地區的山

岳。其中,也不乏是世界知名國家公園內的山區。但這些國家在面對

登山活動,卻可說幾乎全部都是採取了「登記報備制」而非「申講許

可制.的方式,而採取一種鼓勵登山探險活勤的方式,進行山區管理

工作,不講其有沒有訂定承載量管制的數量與原則。這樣的世界登山

趨勢,確竇值得政府思考國內登山管理時,為何還一直停留在申請許

可制上面打轉。

(二)自主登山與商業瑩山分別管理

由於世界許多知名山區的巨峰,是全世界登山者挑戰、親臨、朝

聖的臨界天堂;但也因為難易度差異大,以及各登山隊伍之間的實力

良莠不齊,因此不少國家會制訂強制、半強制、建議聘僱當地「職業

登山嚮導.隨行,一方面提升登山安全,另一方面則扮演環境教育者

角色,也製造當地嚮導的就業機會。因此,面對國內目前某些熱門山

區(如玉山、雪山等等)的商業登山活動甚至排擠5登山團體申請住

宿的機會,這些不同性質隊伍的分別管理,也是未來國內登山管理中

不該睜是的重點之一。

●



(三)自主管理的登山安全與救覆

不同國家在處埋入山管制、登山安全時,有不同的作法。最先進

的國家,應該是法國。在該國內阿爾卑斯山區的登山活動(含冰雪攀

登等高風險性質的登山探險活勤) ,是完全不必事先申請的!但,不

同於美加地區「便用者風險自負.等的作法,當山區有災難事故發生,

山區救援與山難醫救等工作,卻是國家的賣任;因此,該國有專業的

登山學校,以及專業的登山救難隊的絹制。因此,對於未來如何朝向

登山者自主管理的課題,強化登山教育的工作,也是登山管理中不可

忽視的重要面向。

(四)簡化申講手績的便民措施

在一些國家若需要申請入山登記,因為多半是登記報備制,所以

有很多都是隨到隨辦、在國家公園入口買門票之後,就可以逕行進入

駭地區進行登山健行活動。映照著網路登山請壇中對於台灣山區登山

不便的現象,顯然未來如何在簡化人民入、出山手續上,應該還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而在國內,如何整併各不同荸位輿山區內「多重管制」

的入山申請手續,設立登山事務軍一窗口的辦理平台,提供便民而合

乎情埋與法理的措施,亦是刻不容緩的事。

二、箠記報備制作為一種新的可能

綜合前述法令規章之分析,若就「登山入區行政審查措施分析(山地管

制、生態、保護、自然保留區等)」來毒,一般而言,行政上之直接管制措施,

除了前章法律禁止及命令外,可以行政處分或利用法上登記與報備規定來控

制或限制登山瑣境污染之行為,此時入區之行為並非絕對禁止之行為,而是

容許其存在,但須在法定璜境負葡範圍之內。也因此,各政府部門法令規定

在各部門內的完整性,也就更加重要。

就目前瑩山有關之管制措施分析,警察單位所轄入山管制並無法訂髏境

負荷之限制,只要對山地治安無害均應予以許可;而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育單

位卻應考量遞憩承載量對璜境之負葡,故會有不予以許可之處分贛生。就法

理上而言,這二者是存在矛盾與的。

而行政上之許可制度,例如證照、執照及許可證等,係為一事前性質的

允許與否之行政處分,亦即只要符合相關規定,行政機關則自始可為許可行

為,但是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行政處分之作出必須是在有法律依據為前提,

而賓務上往往係以各該主管機關所為之規定,做為是否做出行政處分與否之

依據,若符合便可以此行政處分許可或禁止為如此之行為°

所調「事先的許可制」 ,乃是於人民欲為某特定行為(例如入區)而向

主管機闕申請許可時,對其申請預先為合法性審查之情形,原則上如果其符

合法定要件之時,此種許可便必須發給,此種許可即稱之為羈束處分;若主

管機關不發綸時,則申請人即享有一個主戳公法上請求權,前述許可制度在

環境法中大部分使用在,該行為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有非常重要之影響,且

要求對於環境之破壞必須要在環境的負荷之內。



因此,就菅理本質上而言,管制之目的不同會造咸申講之結果有所不

同,也就是最終登山人員管制與處分責任,應落於璜境管理單位而非治安單

位。而為減輕璜境管理輦位之負葡,各國璜境管埋部門多採用柔性管理措施,

即「事前登記.與「事後報備.之方式,來降低與豈山、愛山者之間的街突。

前者是源頭式的管埋,也就是人民想要做此種行為前,就應開始接愛提供資

訊之義務;另一種是未端式的管理,也就是在從事該行為後應進行報備。以

下,就上述簡軍分析可行之柔性環境菅理方式供參考:

(一)事前登記

先登記、後管理之目的,乃在於將其可能之危窖性以及未來預防

及應變行為,得以事先準備,以達預防於先之效果。特別是緊急意外

狀況發生時,才能將災害減至最低。至於登記之義務本身,也同時是

一種主管機關應提供相關詳竇賀訊之義務,其規範強度與範圍,則視

個別法規之規定為之。

(二)事後報備

其係所謂整個過程完畢後所進行,是一種事後之監控,即行為人

有提供最新資訊之義務、告知之義務及接愛檢查之義務,亦為結果之

菅理。

綜言之,登記報備制提供登山者一種更便於入山的機會與可能,

但同時也賦予山林守讀的責任與義務,因此當「登記」變咸一種基本

義務,也就不軍單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審查許可(但卻緯缺乏符合具

鱸保讀的靄查榛準) ,而能在開放讓人民更自由入出山進行登山活勤

的同時,可以同時進行環境教育與賦予山林守讀賣任的工作。當然,

這樣的登記報備制,背後亦得考量「璧山社團自組」之隊伍或「商業

登山旅遞.之隊伍,而分別在法制基礎上,擬定更完備的「登山嚮導

員」或「生態嚮導員」的相關配屬規定。

當然,目前登山管理走在最開明、盡賣的國家,法國可說是一個

相當特別的例子。在法國,人們進入山區進行登山健行活勤,是無須

事先申請的;但萬一發生山難(遍常由該隊伍自行約定的留守人通報)

時,進行山域救難的工作,卻是國家山區救難隊的職賣。而在該國登

山學校的訓練下,其國家在山區救難方面可說是人民有榷(登山) 、

政府有能(救難與醫撩) ,這樣的先進經驗,當然更值得我們借鏡與

思考。霰後,研究者提出一些暫時性的緯講輿建議,以期未來可以早

日建構出更完備、合埋的登山管埋制度。

伍、暫時性的結論興建議

一、現行箠山瓚境管玨相朗法令之短、中、長程之建蠶

( - )登山環境管埋之短期建議

1.登山環境管理依現行法令進行分區管理一針對生態保護及自然保

留區仍以許可制進行管制霤查。



2.非生態保護區及自然保留區如森林遞樂區及國家步迢等,於步暹

入口處設置登山登記箱並提供表格示範登記報備制。

(二)登山環境管埋之中程建議

1.建立各區之環境負葡及登山品質標準以作為許可管制靄查之依

據0

2.建請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埋部門檢討研訂相關管埋法令(如

研訂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讀區許可及管埋辦法)以明確依法行政。

(三)登山環境菅理之長程建議

1.咸立自然保育署整合相關山域環境資源管埋組織0

2.研修森林法或國家公園法授權訂定「山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J以

作為相關登山管埋之法令依據。

二、硯行登山活動管理相朗法令之短、中、長程之建議

( - )登山活動管埋之短期建議

1.入山管制與入區管制兩證合一0

2.修訂入園管制之相關法令與授權規定0

3.推動運用志工協助登山管埋與服務。

(二)登山活動管埋之中程建議

1.生態保讀區及自然保留區劃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0

2.依照「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專業導貿人員菅理辦法之規定,強

制配屬專業導覽人員,隨同商業性登山隊伍進入保護保智區0

3.推動戶外運動保險。

(三)登山活動管理之長程建議

1.鱸育部門仿效中國大陸法令規定與作法研訂相關登山邏動子法0

2.研修森林法或國家公園法授櫂訂定「山域遞憩活勤管理辦法」以

作為相關登山管理之法令依據。

三、硯行登山教育之短中長程建蠶

(一)短程建議:

立即可執行方案為就現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屬「自然教育中心」

協助辦埋相關登山教育課程,以減少山林破壤並加強巡山貢與森林志

工及森林警察之專業訓練。

(二)中程建議:

1.正規教育:於大學中開設相關課程授予學分,例如NOLS相關課

程得以抵免相關學分0

2.非正規教育‥於社區大學等教育機構所上之課程援予時數認證0

3.專業人員訓縹與檢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磯關依所有權責推動。

(三)長程建議為登山教育應該結合環境教育以培養登山客愛護山林進而協

助保讀山林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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